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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和 

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
 

根据《证券法》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发行注册的相关规定，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设立上市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上市委）和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重组委），对证券

发行上市、重组、退市相关事项进行审核把关。为保障上市委和

重组委规范、高效、平稳运行，提高审核工作质量与透明度，在

吸收借鉴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管理办法（2021

年修订）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工作细则（2020年修

订）》等规则基础上，本所起草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

员会和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和思路 

上市委、重组委分别履行发行上市审核、并购重组审核职能，

是发行上市监管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鉴于上市委、重组委把关

作用日益重要，有必要在政治素质、专业背景、专兼职人员比例

上对委员提出更高要求。 

在总结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充分吸收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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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成果和有效做法，结合现实需要，进一步优化上市委、重组

委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。一是突出上市委、重组委的审核职能，

调整委员会名称。二是进一步规范上市委、重组委运行，完善委

员“选用管”全链条机制，细化委员构成、履职和管理等具体事

项。三是调整委员结构，进一步加强委员管理，充分发挥审核把

关作用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 68 条，包括总则、人员组成与任期、

职责、上市委会议和重组委会议、工作纪律与监督管理、附则六

个部分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明确上市委、重组委审核工作内容和形式 

《管理办法》总则对规则制定依据、上市委和重组委审核工

作内容、工作形式等作出了规定。一是审核工作内容。上市委审

议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申请、证券退市相关事项，重组委审议上

市公司发行股票（含可转换公司债券等）购买资产等申请。二是

工作形式。上市委和重组委通过上市委会议和重组委会议等形式

履职，以合议方式进行审议和复审，就相关报告内容发表意见，

充分讨论，形成合议意见。 

（二）明确委员组成、聘任条件与程序 

《管理办法》第二章规定了委员的组成、人数、聘任条件、

聘任和解聘机制、任期和换届等。一是上市委和重组委组成。上

市委由不超过 30名委员组成，并购重组委由不超过 20 名委员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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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。委员以专职委员为主，专职委员由具有证券监管经验的专业

人员担任。二是聘任程序。主要包括相关单位推荐委员人选、本

所网站公示、本所履行决策程序后作出聘任决定。三是委员条件

与推荐要求。委员须符合政治立场坚定、公正廉洁、熟悉相关业

务及规则、具备专业能力、无违法违规记录等条件。四是任期与

连任。委员每届任期二年，最长不超过两届。五是委员解聘。委

员出现严重违反工作纪律、未勤勉尽责、两次以上无故不参加会

议等情形，本所可以解聘。 

（三）明确上市委、重组委职责及委员履职要求 

《管理办法》第三章对上市委和重组委职责、委员履职、出

席会议、回避制度、秘书处职责等作出了规定。一是上市委、重

组委职责。上市委和重组委职责为提出审议意见，复审发行人对

本所相关决定提出的异议申请，讨论年度工作等。二是委员履职

要求。明确委员应勤勉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履职等。三是履职回

避情形。规定了 6种可能产生利害冲突或影响委员公正履职的情

形，并要求委员主动回避，公正履职。四是上市委和重组委办事

机构。本所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秘书处工作，保障上市委和重组委

日常运作。 

（四）明确上市委、重组委会议的规定和程序 

《管理办法》第四章共四节，分别为审议会议的一般规定、

证券发行上市申请和重组申请的审议、证券退市事项的审议、专

题会议和全体会议，明确了上市委会议和重组委会议组织召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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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和程序。一是规定参加审议会议的委员抽选和参会程序、

会议召集人职责、取消或暂停会议等事项。二是明确会议审议事

项、召开程序、合议机制、审议意见处理等内容，并对复审会议、

退市救济程序、审议会议简易程序等作出规定。三是规定上市委、

重组委专题会议和全体会议组织召开的要求和内容。 

（五）明确委员工作纪律与监督管理 

《管理办法》第五章对委员管理、履职纪律、监督措施等作

出了规定。一是委员管理。委员应当按照本所规定签署履职相关

承诺，接受本所的管理和监督。本所定期对委员进行考核，并将

考核结果通知其派出单位。委员应当按时参加本所组织的培训。

二是工作纪律。要求委员遵守会议纪律、保守秘密、廉洁自律、

独立客观公正发表意见等。三是考核与举报监督。本所对委员进

行考核监督，建立对委员的举报监督机制，委员涉嫌违反规定的，

本所可采取谈话提醒、批评教育或者解聘等处理形式。涉嫌违法

的，向中国证监会报告。 


